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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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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主编单位：国能龙源环保有限公司、上海电力大学、国能（山东）能源环境有限

公司

本文件参编单位：华电水务工程有限公司、盛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浙江浙能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钟洪玲、杨洋、崔海伟、颜亮、袁志丹、潘卫国、曲云翔、李宏秀、

刘春红、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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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的总体要求、工艺设计、主要辅助工

程、职业健康安全、运行与维护等。

本文件适用于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的设计与运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HJ 576 厌氧-缺氧-好氧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污泥间接干化 indirect sludge drying

热介质通过热交换方式将热传递给湿污泥，不与污泥接触，使污泥中的水分脱除。

3.2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 condensationwastewater of high temperature indirect sludge

drying system

利用高温蒸汽间接加热对污泥烘干，干化过程产生的废气进入换热器冷却，将水蒸气冷

凝形成的冷凝废水。

4 总体要求

4.1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建设，应与污泥干化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

4.2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是对废水产生、处理和排放的全过程控制，宜选用清洁

生产技术，尽量减少污染物产生，降低排放量。

4.3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排放水质、水量应依现场实际和流域重要性、受纳

水体环境容量确定，并宜符合GB 18918要求。

4.4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技术方案宜参考生产情况及发展规划、气候等环境

因素，统筹集中与分散、现有与新建、改扩建工程的关系，经技术经济论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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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艺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设计水质宜根据实测数据或参考附录A水质数据。

5.1.2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水量可按实测排水量计算；无实测数据时，应根据污泥高

温间接干化系统物料水平衡核算，可参考附录A水量计算公式。

5.1.3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水处理过程中宜选择二次污染小的药剂。

5.1.4 工艺路线的选择应满足技术可靠性和运行经济性要求。

5.2 工艺流程

5.2.1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艺宜选择预处理、生化处理及深度处理组合工艺。

典型工艺流程参见附录 B。
5.2.2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预处理工艺宜设置换热冷却装置

5.2.3 悬浮物和石油类污染物可通过预处理单元去除，宜采用混凝沉淀和气浮的组合处理技

术。

5.2.4 有机物、氨氮、总氮、总磷可采用生化处理单元去除，难降解有机物宜设置水解酸化

处理单元。生化处理单元已脱氮功能为主时宜采用倒置硝化反硝化法、序批式活性污泥法、

膜生物法和曝气生物滤池等技术。

5.2.5 深度处理单元可采用高效混凝沉淀、高级氧化法、吸附、过滤等技术。

5.2.6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的(间接排放) 工

艺上可不设深度处理单元；直接排放或进行回用的应设置深度处理单元。

5.3 技术要求

5.3.1 调节池

a）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厂（站）应设调节池，调节池不宜少于 2个（格）。

b）调节池容积应根据水量和水质变化设置，水力停留时间不宜小于 24h，并设置搅拌

设施。

5.3.2 预处理单元

5.3.2.1 换热冷却

a）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温度高于40℃时，应设置换热冷却装置。

b）宜采用管壳式、套管式等闭式宽通道冷却装置，防止异味扩散和换热器堵塞。

c）换热冷却装置应设置旁通管，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温度较低时，可不经冷却

装置直接进入后端处理系统。

5.3.2.2 混凝沉淀或气浮

a）混凝沉淀和气浮工艺应合理控制pH，最佳pH值 6~8.5，宜设置 pH 自动控制仪，并

与加药计量泵连联动。

b）混凝沉淀药剂的种类及投加量应根据试验确定。混凝剂宜采用聚合氯化铝或聚合硫

酸铁，絮凝剂宜采用聚丙烯酰胺，反应时间宜控制在5 min~20 min。
c）混凝沉淀工艺其他要求可参照HJ 2006，气浮工艺其他要求可参照HJ 2007。

5.3.3 生化处理单元

5.3.3.1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BOD5/CODcr比值较低时（＜0.3）宜设置水解酸化

池，提高废水可生化性；水解酸化池停留时间宜小于1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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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2 生化处理宜采用具有脱氮功能的技术，例如倒置硝化反硝化法、序批式活性污

泥法、带有缺氧段的膜生物法等。

5.3.3.3 工艺主要设计参数应根据试验或相似污水运行数据确定，无数据时可按下列数

据取值：BOD污泥负荷宜取0.05 kgBOD/（kgMLSS.d）~0.15 kgBOD/（kgMLSS.d）；总氮

污泥负荷不宜大于0.05kgTN/（kgMLSS.d）。

5.3.3.4 采用AO法总氮脱除效率要求85%以上时，应采用两级处理工艺。

5.3.3.5 生化池污泥混合液悬浮固体（MLSS）浓度应根据不同工艺合理选取。

5.3.3.6 对于碳氮比（＜4）较低的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水，反硝化脱氮时应在缺氧区

投加碳源，碳源投加量应符合HJ 576有关规定。

5.3.3.7 采用带有缺氧段的膜生物反应器技术时，应按污水的性质和污染物浓度选择膜

生物反应器技术类型。对易于产生膜污堵的污水，宜采用外置式膜生物反应器处理系统。膜

生物反应器技术其他要求可参照 HJ 2010。
5.3.4 深度处理单元

5.3.4.1 深度处理单元的技术形式及运行参数应根据废水水质、排放标准，并通过试验

确定或参考类似工程。深度处理可采用一种或几种技术组合。

5.3.4.2 采用高效沉淀技术时，沉淀区宜设置斜管或斜板。

5.3.4.3 采用高级氧化技术时，可选用臭氧、芬顿等氧化技术。

a）臭氧氧化技术：进水悬浮物宜小于 10 mg/L；臭氧与 COD比值宜控制 1.2~1.8；接

触氧化时间不宜小于 0.25h；臭氧催化氧化池的有效水深宜大于 7.5m；应设置臭氧

尾气消除装置。

b）芬顿氧化技术：进水悬浮物宜小于 200 mg/L；氧化 pH宜控制 3.0~4.0；氧化反应池

水力停留时间宜为 2.0 h~6.0 h；药剂投加量与投加比例应经试验确定，在缺乏试验

数据的情况下投加比例 H2O2与 COD质量浓度比宜为宜为 1:1~2:1；H2O2与硫酸亚

铁质量浓度比宜为 1:1~10:1。
5.3.4.4采用过滤技术时，滤料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抗腐蚀性能，宜采用石英砂、无烟

煤、陶粒和瓷砂等。滤池滤速宜为 8 m/h~12 m/h。
5.3.4.5 采用活性炭吸附时，进水浊度宜小于 3 NTU。吸附接触时间应根据试验确定，

无数据时设计接触时间选取不宜小于 7.5 min。
5.3.5 污泥处理

预处理和生化处理产生的污泥宜采用污泥脱水设施，脱水后含水率降至 80%以下，然

后与干化系统进料污泥混合。

污泥浓缩上清液、污泥脱水滤液宜输送至调节池。

深度处理产生的污泥经过预脱水设施脱水至含水率 80%后，再通过低温干化等装置进

一步降低污泥中含水率至 30~40%，实现化学污泥的减量化，含水率 30~40%污泥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6 主要辅助工程

6.1 电气仪控

6.1.1 废水处理工程电气技术要求应与生产过程技术要求一致，工作电源引接和操作室设置

应与生产过程统筹确定，高低电压等级及用电中性接地方式应与生产设备一致。

6.1.2 独立废水处理工程供电宜按二级负荷设计，厂内处理厂供电等级应与生产车间相同。

6.1.3 电气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50052的规定。

6.1.4 仪表设计应符合 HG/T 20507的规定，控制设计应符合 HG/T 20700的规定。

6.1.5 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应符合 GB 5019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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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空调与暖通

6.2.1 建筑物内宜有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并应符合 GB 50019的规定。

6.2.2 采暖系统设计应与生产系统统一规划，热源宜由厂区供热系统提供。

6.2.3 地下构筑物应有通风设施。

6.3 给水排水

6.3.1 废水处理工程排水宜采用重力流排放；当潮汛、暴雨可能使排水口低于地表水水位时，

应设防潮闸和排水泵站。

6.3.2 回用水输配系统应独立设置，供水管道宜采用塑料给水管或塑料金属复合管，并应根

据使用要求安装计量装置。

6.4 道路与消防

6.4.1 废水处理厂工程内道路应符合 GBJ 22的有关规定。

6.4.2 废水处理工程消防设计应符合 GB 50016的有关规定，车间或场所应设置消防器材。

7 运行与维护

7.1 一般规定

7.1.1 废水处理工程运行参数应根据污泥干化设备负荷变化及时调整。

7.1.2 废水处理工程应根据工艺要求定期对设备、电气、自控仪表及建（构）筑物检查维护。

7.1.3 废水处理工程不应在超过设计负荷的条件下长期运行。

7.1.4 废水处理工程运行应建立运行、操作和维护技术规程；建立废水处理工程、主要设备

运行状况台帐。

7.2 人员与运行管理

7.2.1 废水处理工程运行应至少设置1名废水处理专职管理人员。

7.2.2 废水处理工程管理和运行人员应定期培训。

7.2.3 运行人员应按运行管理制度和技术规程要求做好交接班和巡视，并做好记录。

7.3 水质监测

7.3.1 废水处理设施运行过程中应对进水、出水水质进行检测，并应根据工艺流程设置各工

艺段的水质检测点，确保监测范围涵盖整个废水处理工艺。

7.3.2 水质监测指标包括不限于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pH值、色度、温度、

氨氮、总氮、总磷、硫化物等。

7.3.3 对水质主要项目（pH值、悬浮物、浊度、色度、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总

氮、总磷）的监测频率应每日一次，五日生化需氧量应每周一次，若进水水质发生较大变化

时，应根据需要调整检测项目和频次。

7.3.4 出水排放口应设置在线水质检测仪表，并应定期取样检测，比对在线监测数据。

7.4 维护与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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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检修维护宜纳入污泥干化工程统筹确定，检修周期和工期宜与污泥干化工程同步。

7.4.2 设备部件应根据维护保养规定定期检查、更换或维修，并做好维护保养记录。

8 职业健康与劳动安全

8.1 职业健康

8.1.1 工作场所卫生工程防护措施应符合GBZ/T 194的要求。

8.1.2 易发生粉尘飞扬或洒落的区域应设置除尘设备或清扫措施，应符合GBZ 2.1的要求。8
.1.3 水处理设备宜采用低噪声、低振动设备，对于噪声和振动较高的设备应采取减振消声

等措施。宜将噪声和振动源与操作人员隔开，应符合GB 12348的要求。

8.2 劳动安全

8.2.1 用电安全应符合GB/T 13869、AQ 3009的要求。

8.2.2 应制定危险化学品使用制度，并对操作人员培训合格后上岗。

8.2.3 安全标志设计应符合GB 289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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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废水的水量与水质

A.1 废水来源及分类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主要包括干化冷凝废水、除臭排水等。典型生产工艺及废水主要

产生环节如图A.1..1所示：

图 A.1.1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工艺

A.2 废水水量

Q=Q1+Q2

Q ——废水水量 m3/d
Q1——生产废水量 m3/d
Q2——生活污水量 m3/d

A.2.1生产废水量

Q1=[(S1×m)-(S2÷(1-n)×n)]×K

Q1——生产废水量 m3/d
S1——峰值日污泥处理量 t/d
m ——原污泥含水率 %
S2——峰值日污泥绝干量 t/d
n ——干化后污泥含水率 %
K ——裕量系数（建议取1.2）

A.2.2 生活污水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确定。

A.3 废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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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2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水水质

序号 污染物 单位 浓度

1. pH 8-10

2. 色度 ≤50，黄色，浑浊

3. 化学需氧量（CODcr） mg/L 1000-2500

4. 悬浮物 SS mg/L 200-3000

5. 氨氮（以 N计） mg/L 200-700

6. 总氮（以 N计） mg/L 350-800

7. 总磷（以 P计） mg/L 10

8. BOD5 mg/L 600

9. 石油类 mg/L 50-150

10. 氯化物（Cl
-
） mg/L 0.6-1.2

11. 硫化物 mg/L ≤80

12. 总铬 mg/L ≤0.1

13. 铬（六价） mg/L ≤0.05

14. 锌 mg/L ≤1

15. 铜 mg/L ≤0.5

16. 镍 mg/L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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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水处理典型工艺流程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水处理典型工艺见 图B.1

图B.1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水处理典型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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